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牟定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代表视察办法

(2017年 9月 20日县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 5次会议通过）

第一条 为保障牟定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（以下简称代表）依

法开展视察活动，提高视察质量，增强视察实效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

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县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代表在牟定县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依法对本县国

家机关和有关单位的工作进行视察，是执行代表职务、履行代表

职责的重要活动。

本县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事业单位、其他组织和个人应

当尊重、支持代表依法开展视察活动。

第三条 代表视察坚持不直接处理问题，只提出建议、批评和

意见的原则。

第四条 代表视察采取集中视察、专题视察和持证视察等方式

进行。

集中视察是指由县人大常委会（以下简称常委会）统一安排，

就本县的中心工作、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普遍

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，组织代表进行的视察活动。

专题视察是指由县人大各专门委员会、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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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常委会委托或者根据工作需要，就某一方面专题内容，组织代

表进行的视察活动。

持证视察是指代表就与本县人民群众生产、生活密切相关的

问题，持代表证进行的视察活动。

代表集中视察、专题视察，应当纳入常委会年度工作要点。

第五条 代表视察应当在宪法和法律赋予县人民代表大会的

职权范围内进行，视察的主要内容：

（一）宪法、法律和地方性法规，以及上级、本级代表大会

及其常委会的决议、决定在本行政区域内的贯彻执行情况；

（二）本县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、财政预算的执行情况；

（三）本县“一府两院”和有关单位的工作情况；

（四）议案、建议、批评和意见的办理情况；

（五）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会议议题涉及的事项；

（六）由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确定的视察事项；

（七）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职权范围内的其他事项。

第六条 集中视察和专题视察应当制定视察工作方案，确定视

察内容和视察方式，专题视察报常委会分管领导同意后实施；集

中视察报常委会主任会议同意后实施。

第七条 根据代表的要求，经常委会代表工作机构联系安排，

代表可以持代表证就地进行视察。要求持证视察的代表，应当事

先向常委会代表工作机构提出书面申请，并明确视察的单位、内

容、时间、地点等有关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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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持证视察，应当严格区分依法执行代表职务与从事个人

职业活动。视察时，代表遇到与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有利害关系的

问题，应当主动回避。

代表持证视察情况应当及时书面向常委会主任会议报告。

第八条 县人大各专门委员会、常委会各工作机构按照职责分

工，负责做好集中视察、专题视察活动的各项具体工作。

第九条 开展集中视察、专题视察活动，选择被视察单位应当

兼顾不同类型，便于代表全面、客观地了解情况。代表视察应当

根据视察内容和便于开展活动的原则组成视察组，视察组成员的

构成应当注意代表的广泛性和代表性，每次视察活动中应当有 2

至 3名在基层工作的代表或者具有与视察内容相关专业知识的代

表参加，集中视察必要时可邀请驻牟部分省、州人大代表参加。

第十条 受州人大常委会委托，常委会可以组织本县选举产生

的部分州人大代表进行集中视察或者专题视察；常委会可以委托

乡镇人大主席团组织该乡镇选举产生的代表进行集中视察或者专

题视察。

第十一条 代表视察前，县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、常委会有关

工作机构一般应当提前 7个工作日向被视察单位发出通知，被视

察单位应当认真做好接受代表视察的准备。

负责具体工作的县人大专门委员会、常委会工作委员会应当

根据视察内容，事先组织参加视察的代表学习有关法律、法规和

相关知识，明确视察目的和要求。



— 4 —

第十二条 代表视察可以采取下列方式了解情况：

（一）听取工作汇报；

（二）现场察看；

（三）召开座谈会；

（四）查阅规范性文件和相关资料台账；

（五）走访；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形式。

第十三条 代表在参加常委会统一安排的集中视察时，可以就

视察中发现的重大问题，向县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、常委会有关

工作机构书面提出约见本级或者下级有关国家机关负责人的要

求。

县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、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接到代表提出

的约见要求后，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认真办理。

第十四条 代表视察应当注意以下事项：

（一）模范遵纪守法，积极宣传有关法律、法规，密切联系

群众，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，接受群众的监督；

（二）坚持依法办事，廉洁奉公，不谋私利，不接受馈赠，

轻车简从，简朴节约；

（三）不干涉司法机关正在依法办理的案件；

（四）代表利用工作时间视察时，应当事先告知其所在单位，

并做好工作安排。因故不能参加视察的，应当以书面形式请假。

第十五条 本县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，在接受代表视察时，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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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视察提供方便，应当向代表如实报告真实情况，认真听取代表

意见，回答代表提出的问题，不得隐瞒事实和提供虚假情况。

第十六条 代表在视察中可以直接向被视察单位口头提出建

议、批评和意见，也可以书面提出《代表建议、批评和意见》。对

代表书面提出的建议、批评和意见，应按照闭会期间代表建议、

批评和意见认真研究办理，并及时答复代表。

第十七条 集中视察、专题视察结束后，由视察组负责向常委

会或者常委会主任会议提交视察报告。视察报告由县人大有关专

门委员会或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转交被视察的相关国家机关和有

关单位。相关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对视察报告中代表提出的建议、

批评和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应当向代表反馈。

常委会认为必要时，可以就代表视察报告中提出的重大问题

作出决议或者决定。县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、常委会有关工作机

构应当依法跟踪督办代表在视察中提出的建议、批评和意见的处

理情况。必要时，经常委会主任会议同意后，由常委会组织跟踪

检查。

第十八条 代表视察工作经费列入县级财政预算，按标准拨

付，专款专用。

第十九条 代表所在单位应当支持代表参加视察活动，对代表

参加视察的时间给予保障，所占用的工作时间，按正常出勤对待，

享受所在单位的工资和其他待遇。无固定工资收入的代表参加视

察，享受误工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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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条 拒绝或者阻碍代表依法进行视察以及对提出批评

或者反映问题的代表进行威胁或者打击报复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》的规

定处理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县各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视察，可以参照

本办法执行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常委会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7年 10月 1日起施行。


